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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 0424 民 初
3389号

朱卓萍、嘉兴市南
菲时装有限公司、嘉兴
市元昌时装有限公司、
朱静毅：本院受理原告
朱培初诉被告朱卓萍、
嘉兴南菲时装有限公
司、嘉兴市元昌时装有
限公司、朱静毅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因你们下
落不明，本院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转程序）、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
限你们在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领
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
按时领取，经过60日后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483 民 初
4897号

郑伟：本院受理原
告马志超诉被告郑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
告郑伟无法以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
律文书。原告诉请判
令：一、判令被告立即归
还借款55000元并自起
诉之日起按照年利率
6%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
实际清偿日止；二、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00分在乌镇第一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02 民 初
5886号

陈希晟：原告广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华分行与被告陈希晟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本 院（2018）浙 0702
民初 5886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被
告陈希晟应当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
归还给原告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
行借款本金 160378.59
元，支付利息、罚息、复
利 8727.48 元（利息已
计算至 2018 年 2 月 23
日，此后利息、罚息、复
利仍按照合同约定计
算 至 实 际 还 清 之 日
止）。如果被告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本案受理费3508元，由
被告陈希晟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782 民 初
13326号

叶文海：本院受理
原告义乌市万喜饰品配
件商行诉被告叶文海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
叶文海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
诉讼材料，原告义乌市
万喜饰品配件商行诉
请：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18255 元，及利息损失
（从2017年7月15日起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被告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本案依法组
成合议庭，定于2019年
11月7日上午9时，在义
乌人民法院江东办公区
国贸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
13029号

浙江吾灵吾灵渔
业科技有限公司、朱
玉娥、朱夏飞：本院受
理原告金华吾灵吾灵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
被告浙江吾灵吾灵渔
业科技有限公司、朱
玉娥、朱夏飞与破产
有关的纠纷一案，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们送达有关材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外网查询
告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原告诉
请：1、要求解除原被
告之间签订的《吾灵
吾灵公司商务合作协
议》；2、要求被告返还
合作款 83 万元。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
本案依法组成合议
庭，由审判员骆巧梅
担 任 审 判 长 ，定 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 14
时在义乌市人民法院
江东办公区国贸第一
审判庭公开进行审
理。届时被告应按时
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
8042号

吕 作 湖
（330326198711185
658）：本院受理原告
周莉娜与被告吕作湖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9）浙 0782 民 初
804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到本院领
取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 0783 破 9
号之一

2018 年 11 月 29
日，本院根据申请人
东阳市金立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
受理东阳市海豪服饰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债务人东
阳市海豪服饰有限公
司无财产可供清偿，
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
费用。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43条第4款、第
107条第1款及《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若干问题的规
定（二）》第 18 条第 2
款 之 规 定 ，本 院 于
2019 年 8 月 9 日裁定
宣告东阳市海豪服
饰有限公司破产并
终结东阳市海豪服
饰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
5418号

胡英俊、胡英云、
吴海英、浙江卓达工
贸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越星涂装
设备有限公司与胡英
俊、胡英云、吴海英、
浙江卓达工贸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和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转
程序）、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诉讼风险提示、
权利义务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开庭审理
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22 日9：10，开庭地点
为本院8号审判庭，逾
期不来应诉，本院将
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84 民 初
5826号

林建波、章姿沌：本院
受理原告章华美与被告林
建波、章姿沌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和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转程序）、合议庭组成
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
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 。 开 庭 审 理 时 间 为
2019年11月26日9时50
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
康市人民法院 18 号审判
庭（西门4楼），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84 民 初
1912号

何云侠、何云皓：本院
受理原告永康市永安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何云
侠、何云皓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浙 0784 民初 191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次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2077号

彭清华：本院受理原
告吴春耕诉被告彭清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0726民初
20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由被告彭清华归还
原告吴春耕借款92000元
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1%
计算，其中本金42000元自
2017年12月14日起计算
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止，本金50000元
自2018年2月10日起计算
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止）。限于本判
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案
件受理费2100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2050号

席根亮：本院受理原
告胡仁梅诉被告席根亮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浙 0726 民初
20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不准原告胡仁梅与
被告席根亮离婚。案件受
理费 300 元，公告费 650
元，由原告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4462号

张岚：本院受理原告
郑林卫与被告张岚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由审判员张永钦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蒋
约苟、黄颖松组成合议庭，
定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 9
时2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
杭坪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4480号

张金金：本院受理原
告许晓慧诉张金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浙 0726
民初 4480 号民事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第十二审判庭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破 16号
之一

本院于 2018 年 10
月25日裁定受理浦江荣
建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指定浙江迎
鸽律师事务所担任浦江
荣建置业有限公司管理
人。因浙江迎鸽律师事
务所于 2019 年 8 月 1 日
向本院提交报告申请辞
去浦江荣建置业有限公
司 管 理 人 职 务 。 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 13 条、第 22
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
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
第 20 条 、第 27 条 之 规
定，本院于 2019 年 8 月 6
日决定准许浙江迎鸽律
师事务所辞去浦江荣建
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职
务，并于2019年8月7日
指定浦江弘哲会计师事
务所担任浦江荣建置业
有限公司管理人，联系
地址：浙江省浦江县珠
园路1号（西山公园西入
口对面）荣建臻园营销
中 心 ；邮 政 编 码 ：
322200；联 系 电 话 ：
15024571345。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1211号

金焱跃：本院受理
原告蒋建清诉被告金焱
跃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浙 0726
民 初 121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1536号

陈正旺：本院受理原
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义乌分行与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浙 0726 民
初 1536 号民事判决书。
主文如下：限被告陈正旺
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归还原告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借款
本 金 156000 元 及 利 息
40487.08元、复利4864.55
元 ， 合 计 人 民 币
201351.63元（利息、复利
已算止 2018 年 11 月 14
日，以后按合同约定利率
并在年利率24%的范围内
另行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本案受理费432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4970元，由被告陈正旺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802 民 初
4945号

衢州鹏森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黄军楠：本院
受理原告姜良福诉你们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花园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802 民 初
4946号

衢州鹏森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黄军楠：本院
受理原告陈爱华诉你们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次日 10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花
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825 民 初
1709号

浙江龙游兰峰建材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李志荣诉你所有权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原告起诉请求：
确认衢州龙游段河道疏
浚槐王加工基地征地补
偿款中的场地砂石补偿
款 2368625 元归原告所
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和 30 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湖镇人民法庭第
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 初
4458号

葛会会：本院受理原
告李若冰为与被告葛会
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19）浙 1003 民 初
4458 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
权利和义务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原告请求判令:1、被
告葛会会立即归还原告
借款20000元，并支付利
息（自2018年6月7日起
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月
利率2%计算）；2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负担。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
于2019年12月3日9时
2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4 民 初
1561号

於卫法：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公
司与你为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1004民初1561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
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市分公司保
险理赔代偿款人民币
67097.93 元及其自 2017
年2月25日起计算至本
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
按月利率2%计算的违约
金，并支付保险费4246.4
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之规定，加倍支付
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2380
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1102破5号之
二

2016 年11 月10日，
本院根据丽水市发达商
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申请
裁定受理丽水市发达商
业投资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查明，丽水市发
达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无
固定资产，其对外债权经
执行所得财产，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为此，丽水
市发达商业投资有限公
司管理人请求本院宣告
丽水市发达商业投资有
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
程序。本院认为，丽水
市发达商业投资有限公
司所有的财产经变现，
所得款项均用于支付破
产费用尚不足以清偿破
产费用，符合法律规定
的宣告破产和终结破产
程序的条件。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43条、第107条之
规定，本院于 2018 年 6
月 7 日裁定宣告丽水市
发达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丽水市发达
商业投资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程序。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


